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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

用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水利(水务)局，长白山管委会农业农村和水利局、长春新区农业委员

会，各县（市）水利局，厅机关各处室、厅直各单位，各水利建设市场主体:   

   

  为加强我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规范水利建设市场正常秩序，根

据水利部《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水建设〔2019〕306

号）、《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管理办法》（水建设〔2019〕307 号）

（以下简称“两个办法”）和省水利厅《吉林省水利工程建设施工企业信用等

级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吉水建管〔2012〕1606 号）等相关规定，结合实

际，现就进一步做好我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对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认定和管理重要性的认
识。  

   

  水利部“两个办法”是规范水利建设市场秩序的有力抓手，是水利建设强监

管的有效方式，是推动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规范进行水利建设市

场主体不良行为认定并实施规范管理是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要工作，各级

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对不良行为记录信息的采集、认定和共享工作，不

断强化工作措施，提高认识，按照统一的信用信息管理制度和标准，依照管理

权限负责其管辖范围内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的依法采集认定。有关单位

及时向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信用信息，并逐级推送至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

管平台，对规范我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行为，确保全省水利建设实现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进一步加强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规范管理。  

   

  信用信息是指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在水利建设活动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活

动中形成的能够反映其信用状况的记录和资料。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包括参与水
利建设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咨询、招标代理、质量检测、机械制造等

单位。   

   

   （一）要规范进行市场主体良好行为和不良行为记录信息的认定。水利建
设市场主体良好行为记录信息主要包括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级水行政主管部

门或发展改革等部门，以及有关社会团体的奖励和表彰等。水利建设市场主体

不良行为记录信息主要包括责任追究、行政处罚、司法判决，依照法律、法规



和规章作出的其他行政处理。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重点做好以下环节工

作：    

   

  一是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通过监督检查、稽察、巡查等方式加强市场监

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市场主体的不

良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加强与司法部门衔接，

及时收集市场主体司法判决信息，应自信息采集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向市场

主体送达《水利建设市场责任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书》（见附件 1）《水利

建设市场不良行为记录信息认定汇总表》（见附件 2）。   

   
  二是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信息监管，强化信用对

市场主体的约束作用。充分利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信息归集共享功

能，对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不良行为记录信息做到及时发布、及时归集、强化应

用，形成数据同步、措施统一、标准一致的信用监管协同机制，同时应建立健
全信用修复机制，保障市场主体权益。   

   

  三是要督促项目法人单位加强对市场主体履约情况的监督，存在涉嫌违法

违规、履约不当等行为的，要及时报告项目主管部门。   

   

  四是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不良行为记录信息和良好行为记录信息要面向

社会公开，并于５个工作日内报送至水利厅。我厅将相关信息及时报送水利

部，实现信用扣分或加分，并推送至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实现全国公

开。   

   

   （二）要规范进行市场主体不良行为记录信息信用的修复。水利建设市场

主体不良行为记录信息的信用修复是    对市场主体的鼓励，引导不良信息
主体主动改正违法失信行为,消除社会不良影响,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要

着重把握以下工作环节：   

   

  一要严格把握不良行为记录信息信用修复的条件。有关市场主体申请不良
行为记录信息信用修复必须具备的条件是：已对不良行为进行了纠正，并取得

明显成效，该不良行为的社会影响已基本消除的。其中，一般不良行为记录信

息自公开之日起３个月后，较重不良行为记录信息自公开之日起６个月后，可

向不良行为认定单位申请信用修复。对出现严重不良行为记录信息的水利建设

市场主体不得申请信用修复。   

   

  二要严格履行不良行为记录信息信用修复的流程。信用修复按照“谁认

定、谁核查、谁修复”和“逐级审核”的原则，不良行为认定单位对失信主体

提出的修复申请和佐证材料进行审核并作出是否同意修复的决定。有关水行政

主管部门应对作出的信用修复决定进行审核并出具意见，具体流程：   

   



  一是提出申请。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市场主体向不良行为认定单位提交

《信用修复申请表》(见附件 3)及《信用修复承诺书》(见附件 4)，申请信用修

复。   

   

  二是受理申请。不良行为认定单位在收到申请材料后３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

受理。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决定不予受理，并将不予受理的理由书面告知申请

人。   

   

  三是信用修复。决定受理的，不良行为认定单位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５

个工作日内通过资料审查、实地核查等方式对信用修复申请进行审核。同意修

复的，不良行为认定单位在《信用修复申请表》签署意见并盖章，并于５个工
作日内将信用修复申请资料(含《信用修复申请表》《信用修复承诺书》及相关

支撑材料)逐级报送至水利厅。   

   

  四是结果公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作出同意修复决定时，可向社会公
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不少于５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有异议的，认定单位

要重新审定，并提出修复意见。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引导不良行为市场主体积极整改，及时纠正失信行

为，消除不良影响，实施信用修复。同时，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办理信用修复过

程中出现弄虚作假行为的，应当作为该市场主体的失信记录并归集至全国水利

建设市场监管平台。   

   

   三、进一步加强信用信息管理的监督检查工作。   

   

   （一）省水利厅定期开展监督检查。计划每半年将对各县市水行政主管部

门信用信息管理情况进行核查，结合实际，还将采取不定期方式开展随机抽
查，针对重点问题进行专项检查。   

   

   （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及认定主体要严格规范开展工作。对有关部门

和单位应认定而未认定或不认真认定，应推送而未推送或未及时推送的，省水
利厅将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整改；情节严重的，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通报

批评。   

   

   （三）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及项目法人单位要履职尽责，强化对各市场主

体行为监管。有关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此项工作，要积极落实和配合做好年度

水利建设质量考核工作和全国水利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工作。   

  联 系 人：谢洪涛   

  联系电话：0431-84994076   

吉林省水利厅   

2020 年 10 月 21日  


